◎ 請下載表格繕打，不接受手寫版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12.08版
		
學生「實習面試」公假申請證明文件

依據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三款第四目規定：「業界實習面試、海外參訪與實習簽證：必須科系上或研究發展處、國際事務處簽證。」
研究發展處     國際事務處    系科辦 (內請勾選單位)
茲同意學生出席面試以下實習單位，特此證明
面試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節次
面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面試學生名單：
	項次
	班級
	學號
多人請以班級學號依序繕打
	姓名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備註
	1、 本證明應事先完成簽准，並上傳請假系統以資佐證。
2、 同學應事前或事後10日內 (含假日)，自行上請假系統完成公假申請。
3、 2人(含)以上同班同時段面試，請以團體公假申請之。


派遣單位戳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科主任簽章：
(內請勾選派遣單位)
研究發展處
國際事務處
系科辦
